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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區議會文件第 31/2025 號 (2025 年 7 月 9 日區議會會議 )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  

2025 年 5 月 29 日第九次會議  
進展報告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 2024 至 2025 年度在黃大仙區舉辦的文化藝術活

動匯報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8/2025 號 )  

 
  委員對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舉辦的「十八有藝－社區演

藝計劃」(「十八有藝計劃」)表示支持，並建議署方可提供更多演出機

會予參與培訓的學員，以強化他們對社區的歸屬感。康文署備悉向學

員提供更多演出機會的建議，並會向負責組別反映。  

 
2.   委員指出，「十八有藝計劃」中有不少活動於嘉諾撒小學舉行，

查詢康文署該安排是由署方主動發信向學校租借場地，或是由學校主

動向署方表示可提供相關場地。此外，委員查詢小型劇團租用牛池灣

文娛中心的資助安排。署方表示會透過黃大仙區學校聯絡委員會 (校聯

會 )向列席校長介紹「十八有藝計劃」的活動詳情，並聽取校方意見。

同時，署方會鼓勵有興趣提供場地的學校主動與署方聯繫，共同推動

區內文藝發展。就場地資助方面，署方會考慮劇團的演出項目與藝術

推廣等因素作出相應安排。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黃大仙區舉辦的康體活動的情況匯報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9/2025 號 )  

 
3.  委員對康文署於全國第十二屆殘疾人運動會暨第九屆特殊奧

林匹克運動會 (殘特奧會 )舉辦乒乓球賽事表示讚賞，認為該活動能展
現競技精神，並富有社會意義，遂建議署方加強區內學校的參與，包

括組織學生觀賽，以及向學生推廣殘特奧會運動員的勵志故事，讓年

輕人從中學習體育競技精神。署方表示將研究如何進一步加強殘特奧

會的宣傳工作，並考慮透過各體育館內的電子展板，向公眾展示殘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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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會的相關資訊。就向學生推廣殘特奧會方面，署方將與負責組別研

究具體執行方式，並透過校聯會與區內學校聯繫，商討具體合作安排，

以推動殘特奧會的宣傳及教育工作。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黃大仙區於 2024 至 2025 年度舉辦的康樂及體育活
動匯報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20 /2025 號 )  
 

4.  委員表示近期於社區舉辦的匹克球活動反應熱烈，建議康文

署考慮加強推廣此類新興運動，以鼓勵市民參與體育活動。署方指除

已計劃於本年 10月及 11月在摩士公園體育館舉辦匹克球推廣活動外，
署方將持續推廣多項新興運動，並已於 2025 年 6 月 23 日透過電郵向
秘書處發送相關活動詳情，秘書處亦已於同日向委員提供相關資料。  
 
5.  委員指目前只有竹園體育館開放予市民進行匹克球運動。考

慮到匹克球因運動量適中而廣受各年齡層歡迎，委員建議康文署開放

更多戶外及室內體育場地供市民預約。署方回應指，現時竹園體育館

已開放給市民透過「 SmartPLAY 康體通」手機應用程式預約，市民可
自由選擇租用場地進行匹克球或其他體育活動。署方正檢視匹克球的

使用需求數據，若反應理想，將積極考慮開放更多場地，並適時向公

眾公布安排。另外，署方亦會視乎於摩士公園體育館試辦的匹克球活

動的參加者反應，定期向總部匯報數據，以評估未來新興運動的發展

方向。  
 

6.   委員建議康文署除匹克球外，亦可考慮將三葉球納入新興運

動。該運動所需的場地僅為匹克球場地的一半，委員認為署方除室內

場地外，亦可與不同體育總會合作，善用戶外場地舉辦活動。署方備

悉委員就三葉球納入新興運動項目的建議，指出署方設有相關組別負

責評估及釐定新興運動項目，待確認三葉球符合資格後，將開展相關

推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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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黃大仙區公共圖書館舉辦的推廣活動暨使用概況

匯報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21 /2025 號 )  
 
7.  委員關注流動圖書館服務站的運作情況，指出竹園 (南 )邨流動
圖書館服務站曾於本年 3 月因停車位問題而暫停服務，建議康文署與
房屋署擬定備用停車方案，當車位供電系統出現故障時，可立即安排

服務站停泊至其他位置，以繼續為市民提供服務。署方指經查證後發

現該次服務暫停屬突發狀況，為避免類似情況再次發生，署方會加強

與房屋署溝通協調，共同檢視邨內適合的其他替代車位。  
 

 

 

黃大仙區議會秘書處  
2025 年 6 月  


